
就这样议定．

第一任择议定书草案第一条、第二条和第三条的第 1 和 2 款通过．

下午 1 时散会．

第 2132 次会议

1989 年 7 月 6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

气：伯思哈德·格雷夫拉特先生

气：巳哈纳先生、哈索内先生阿兰焦－罗鲁伊斯先生、巴尔沃萨先生、巳

尔谢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努纳先生、卡莱罗·罗德里格斯先生、迪亚斯·可

萨雷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海斯先生、伊留埃卡先生、科罗马先

生、马希乌先生、麦卡弗里先生、小木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斯里尼瓦萨·拉奥

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勒泰先生、鲁库纳斯先生、塞普尔维达－古铁雷斯先

生、史先生索拉里·图德拉先生、锡亚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扬科夫先生．

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庄苤）

(A/ CN.4/ 409 和 Add.1-5, 1 A/CN.4/417, 2 

A/ CN.4/420, 3 A/ CN.4/ L.431, E 节，

A/ CN.4/ L.432, ILC (XLI) I Cont.Room Doc.1) 

' 转载于《1988 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2 同上．

3 转载于《1989 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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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4)

起草委员会提议二读的条款草案4 （续完）

第 32 条（本条款同其他公约和协定的关系） 5 (荎苤）空

关于特别使节团信使和邮袋地位的第一任择议定书草案6 （复苤）

1 主席回顾说，在上次会议上，条款草案笫 32 条第 3 款和第一任择议定书

草案第三条第 3 款被搁置起来，等待起草委员会主席、特别报告员和委员会委员

之间进行的磋商（见笫 2131 次会议笫 75 和 86 段）。他请特别报告员报告这些磋

商的结果。

2 扬科夫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自己认为，起草委员会所提出的第 32

条第 3 款是令人满意的。他确信就那一条所采纳的三重处理办法对解决以下三种

关系是绝对必要的：第一，本条款草案与编纂公约的关系；第二，本条款草案与现

有协定的关系；第三，本条款草案与未来协定的关系。然而，鉴千在上次会议上所

做的各种评论，他曾试图在 1961 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所用的词语的基础上以

更明确的语言表明这些关系。因此，他提议把第 32 条第 3 款和大体相同的第一任

择议定书草案第三条第 3 款改为：

3 “本条款的任何规定均不阻碍其当事国缔结有关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

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地位的国际协定，此类国际协定确认、补充、扩大或充实

本条款的规定，但这类新规定不得与本条款的目标和宗旨相违，不得影响本条

款其他当事国根据本条款享受其权利或履行其义务．＂

3. 一个小的案文改动涉及笫 32 条标题，他建议把该条标题改为：“本条款同

其他公约和协定的关系”。这样做将与本条款的总体结构相一致。

4 国际法委员会一读暂时通过的条款草案转载于《1986 年……年鉴〉〉，第二卷

侦第二部分），第 24 页起各页。评注见同上，第 24 页，脚注 72.

5 案文见笫 2131 次会议，第 21 段．

6 案文见同上，第 7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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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埃里克松先生说，新案文与他在上次会议上提出的建议完全一致。然而，

既然本条款的主题事项十分清楚，他认为没有必要使用“有关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

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地位的“这一短语，建议删除．这样改动的另一个好处是使案

文简短一些．

5 弗朗西斯先生说，他原本倾向于起草委员会的最初案文，但是需删除任何

提到歧视的词语并加上关于不得与本条款草案相违的规定．然而，新案文既然获得

有关人事同意并考虑到了所有实质要素，所以他可以接受．但埃里克松先生的建议

还是值得考虑的．

6. 巴尔沃萨先生说，提出的新案文所用的措词过于累赘，并可能产生如下结

杲：如杲其他条约不是“确认、补充、扩大或放大“本条款的规定，便不能有任何作

为．他认为这一短语没有给第 3 款增加任何东西。主要的一点是，新协定不应与

本条款的目标和宗旨相违。所以应删除“确认、补充、扩大或充实本条款的规定”这

个短语，词语“这类新规定”字样应代之以“这些协定的规定“.

7. 阿兰焦－鲁伊斯先生说，他认为第 3 款无任何用处，不值得为其花费如此

多的时间和精力．尤其是“扩大或充实”字样所指的是什么？所有条约都载有规定

一一既有肯定性祝定又有否定性规定，这些规定既可扩大又可收缩，或者换句话

说，既可放大又可缩小。最好办法是删除任何这类限定性短语，由参加国根据其愿

望并按照双边安排决定，只要他们采纳的规定不与本条款草案的目标和宗旨相违．

8 “新规定”一词也含义不清，为什么用“新”字？这类规定也许事实上巳存在

多年，例如两国已经同意遵守一些规则，这些规则同未来公约的规则不同但却一

致．

9. 比斯利先生说，他可以接受特别报告员所提出的案文，但必须大致按照巴

尔沃萨先生和阿兰焦－鲁伊斯先生提出的建议对它加以修改．保留“有关外交信使

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地位的“这一短语更好一些，而且应找到一个恰当

词语来提及该款笫一部分所提到的国际协定，以取代”这类新规定”的词语。他认为

阿兰焦一鲁伊斯先生的话暗含着一点，即任何协定显然不应与本条款草案的目标和

宗旨相违．他还认为，新案文最后一部分从法律角度来讲是提及不歧视的较为文雅

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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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他要就一个更为一般的问题指出，尽管普遍认为本条款草案的目标是便

利国家和其他实体相互间以外交邮袋和领事邮袋一—不论有无信使护送一一的方式

进行的通信，但对于这种制度应受到更多限制还是应是给予更多自由，在观点上仍

存在着一些分歧。然而，那一点并不造成任何困难，因为当为了通过各个案文而举

行外交会议时，便可将它解决．

11. 扬科夫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可以同意删除“确认、补充、扩大或充

实本条款的规定”这一短语，尽管该短语见于其他公约，包括 1963 年《维也纳领

事关系公约〉入为响应比斯利先生的意见，他也建议把词语“这类新规定”改为“这类

新协定“.

12 本努纳先生同意阿兰焦－鲁伊斯先生的意见，说对笫 3 款的讨论使他想

起了著名的戏剧“无事生非＂。他敢保证，如果询问一遇，不会有几个国际法委员会

委员赞成保留此款；尽管特别报告员的努力可嘉，但该款没有给传统的条约惯例增

加任何东西．而且，他不大明白与本套条款的“目标和宗旨相违”这种规定是什么意

思．所以原先提及第 6 条时所存在的合混之处依然存在．另外，他认为没有必要

规定，一项条约不得影响“本条款其他当事国享受其权利”，这样的规定实际上是有

利于第三方的规定。鉴于所有这些原因，第 3 款是没有任何用途的。但是他不会

阻碍笫 3 款的通过。

13 伊留埃卡先生说他同意特别报告员提出的案文．

14. 巴尔谢戈夫先生感谢特别报告员提出了一个不累赘而精练的案文．每个

词都有扎实的法律基础，都各得其所．

15. 这项公约正在经历临产前的剧痛，尽管它从国际法习惯规则和成文规则

上讲都具有坚实的法律基础。令人迷惑不解的是，对本条款提出的反对意见要比对

任何其他草案提出的都多，有些其他草案从现有国际法规则上来讲根据不足．

16. 他能够理解，委员会委员们以及各个国家有不同的处理办法：正是因为

如此，起草委员会的成员总是在设法调和各种对立的观点．

17. 起草委员会在工作中作出了巨大的让步：例如，使未来公约的制度对特

别使节团和国际组织的外交邮袋和外交信使不具有约束力，而具有任择性．他也赞

成把适用于信使和邮袋的制度统一起来，但认为要实现这一点，应将适用于领事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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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和信使的制度提高到外交邮袋和信使制度的水平．

18 作出这些让步是为了使公约得到广泛批准，但现在看起来为使尽可能多

的国家参加该公约并使公约具有广泛效力而作出的这些努力都是徒劳。现在甚至公

约还没有生效，就似乎有人正设法提出一个不同于该公约的制度．

19 他感谢阿兰焦－鲁伊斯先生指出，就特别报告员所提的第 3 款的新案文

发表评论的目的是，不仅对可能“确认、补充、扩大或充实”该公约的条款作出规

定，而且有可能限制这些条款．这个短语提出了整个这样的问题：该公约和随后通

过的其他公约之间应有什么样的法律关系．所提出的案文的措辞来自 1963 年（（维

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 73 条第 2 款，该公约是唯一含有这种措词的公约。 1969

年《维也纳特别使节公约））、 1975 年维也纳国家代表权公约以及 1961 年（（维也纳

外交关系公约》都没有包含这种规定。然而，既然有使用这种词语的趋势，他准备

接受，但他对于向巳经是修正案的东西再提出修正案感到关切，建议的措辞允许扩

大而不是缩小未来公约的规定，一般而言符合条约法，具体而言符合这套条款草案

的宗旨．

20 埃里克松先生的那项建议（上文笫 4 段）只会混淆本公约与随后通过的

其他公约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提“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地位”,

便没有突出该案文中本公约的主题问题，而删除引自 1963 年维也纳公约的那一组

词语便等于根本不提本公约同随后的公约可能有的相互关系。提出删除这些词语的

建议是因为案文“大罗嗦＂，但是如果罗嗦能使案文精确，他就赞同罗嗦．

21. 他教促委员会委员们，如果希望避免引起同未来其他公约的制度性冲

突，便应采纳特别报告员的案文．委员会现在审议的是最后一条最后一款，不应再

做任何政动，该案文巳满足了国际法在这一问题上的要求．

22 阿兰焦－鲁伊斯先生说，他想指出，他的态度不是出于反对这项未来公

约，而是出于技术考虑．如果有两个国家认为它们的外交官可能参与贩运毒品，决

定取消两国之间使用不可侵犯的外交邮袋，对两国之问传递的所有外交邮袋进行检

查，那么没有任何东西能阻碍这两个国家缔结这种协定，在本公约生效之前和之后

都可以．这就是为什么他认为不必把第 3 款列进去．

23 卡莱罗·罗德里格斯先生（起草委员会主席）说，特别报告员提出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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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作为折衷的案文是可以接受的。会议期间提出的一些修改意见是对案文的改进，

也应采纳．该项规定的目的是防止歧视，所以最重要的是本条款的参加国所缔结的

新协定不应影响其他参加国享受本条款所规定的权利．这一项规定有充足的根据，

是必要的，增加了清晰程度．

24 巴尔沃萨先生建议去掉“确认、补充，扩大或充实本条款的规定”这一短

语，保留埃里克松先生认为应删除的词语（见上文第 4 和 6 段），是个好建议：未

来的协定不应仅限于“确认、补充、扩大或充实“本条款的规定。因此他赞同经巴尔

沃萨先生修改过的特别报告员案文。他本人原想去掉。”不得与本条款的目标和宗旨

相违”这些词语，但不会坚持作这种改动．

25 由于两项任择议定书的第三条第 3 款表达的意思同第 32 条第 3 款一

样，他希望同样的案文经适当修改后也作为这两项议定书的案文获得通过．

26 扬科夫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作为特别报告员、作为委员会委员、

并且作为律师有义务说，他不同意关于“不得与本条款的目标和宗旨相违”这些词语

含义不清的说法．这个短语可能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但它是一个标准的说法，他感

到奇怪的是竟然在国际法委员会里，有人对这一说法提出疑问．这一说法见于

1969 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不仅见于关于保留的第 19 条里，而且也见于第

18 条，该条涉及的内容要比保留重要得多：各国在签署条约之后和批准条约之前

有义务不采取任何与该条约目标和宗旨不符的行动。最近缔结的许多条约也用了这

种说法．

27 为第 3 款提出的案文按照巴尔沃萨先生以及他自己的意见修改之后，内

容如下：

“3 本条款的任何规定均不阻碍其当事国缔结有关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

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地位的国际协定，但这类新协定不得与本条款的目标和宗

旨相违，不得影响本条款的其他当事国根据本条款享受其权利或履行其义务．＂

28 主席说，如无反对意见，他将认为国际法委员会同意通过经特别报告员

和巴尔沃萨先生修正的第 32 条的标题和第 3 款（上文，第 3 和 27 段），作了必

要修正后的后一案文通过作为第一任择议定书草案的第三条第 3 款。

就这样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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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条的标题和第3款通过。

第32条通过．

第一任择议定书草案第三条第3款通过。

第一任择议定书草案第三条通过．

第一任择议定书通过．

29 弗朗西斯先生说，特别报告员说在案文里提及不得相违的话是恰当的，

他愿对此表示支持． 1969 年《特别使节公约》第 47 条含有类似的规定．

30 有许多关于第 3 款是否必要的议论．实际上此款是不可缺少的，因为有

其他公约也涉及到外交信使和外交邮袋，这些协定有在实质上与第 3 款相同的规

定，去掉这类规定给各国提供的便利，显然与其他编纂公约的精神不一致．

关于普遍性国际组织信使和邮袋地位的第二任择议定书草案

31 卡莱罗·罗德里格斯先生（起草委员会主席）介绍起草委员会就第二任

择议定书提议的草案，案文如下：

关于普遍性国际组织信使和邮袋地位的

第二任择议定书草案

本议定书和关于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的条款

（以下简称“条款”)的当事国议定如下：

第一条

条款也适用于普遍性国际组织以下公务通讯所用的信使和邮袋

(a) 与其无论何处的使团和办事处以及这些使团和办事处之间的公务通

讯；

(b) 与其他普遍性国际组织之间的公务通讯辱

笫二条

为条款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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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外交信使”也指经国际组织正式投权担任信使，受托负责保管、运

送和递交邮袋，用于进行第一条所指公务通讯的人员；

(b) “外交邮袋”也指无论有无信使护送的，装载来往公文和公务专用

文件或物品，用于进行第一条所指公务通讯，附有外部标记，可

资识别其性质为国际组织的邮袋．

第三条

1. 本议定书在它的当事国和1946年2月 13 日《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

或 1947 年 11 月 21 日（（专门机构特权和豁免公约））的当事国之间，应是上

述公约所载关于外交信使和外交邮袋地位的规则的增补．

2 本议定书的规定不妨碍其他国际协定当事国之间现行有效的其他回际

协定．

3 本议定书的任何规定均不阻碍其当事国缔结有关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

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地位的国际协定，但此项协定不得导致笫 6 条所指的歧

视．

32 国际组织确实使用信使和邮袋，在有些情况下，普遍性因际公约明文规

定它们可以使用． 1946 年《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规定，联合国有权“用信差

或邮袋收发邮件，其信差邮袋应享外交信差即外交邮袋之同样豁免即特权”（第三

条第 10 节）． 1947 年《专门机构特权和豁免公约））承认专门机构有“用密封邮袋

收发函件之权利，其信差邮袋应享外交信差即外交邮袋之同样豁免即特权”（第四

条第 12 节）。不仅承认了使用信使和邮袋的权利，而且承认，这种信使和邮袋必

须享有同各国外交信使和邮袋相同的豁免和特权．

33 国际组织的信使和邮袋是否包括在条款草案范围内的问题，几乎从一开

始审议本专题就引起了讨论。意见存在着分歧．在一读通过条款草案时，多数人的

观点是，国际组织信使和邮袋应留在本条款范围之外，本条款应仅处理国家信使和

邮袋问题．根据从各国收到的评论和意见，特别报告员在其笫八次报告

(A/ CN.4 / 417 和第 60 段）里，建议为第 1 条（本套条款的范回）增加第 2 款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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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条款也适用于国际组织同各国和其他国际组织进行公务通讯所用

的信使和邮袋．＂

然后将第 2 条删除．

34. 特别报告员的建议得到委员会若干委员的支持，尽管其中一些委员指

出，该案文没有包含国际组织同其远离总部的办事处或分支机构的通讯．起草委员

会曾认为，在现阶段，如果建议对条款草案的范围做如此重大修改，则属于超越职

权然而，起草委员会还是决定建议使各国获得把这套条款用于国际组织信使和邮

袋的可能性辱为此，起草委员会拟订了第二任择议定书草案．

35 这项议定书同第一任择议定书一样直接明了，结构也相同，第一条界定

了目标和宗旨：条款草案适用于普遍性国际组织公务通讯所用的信使和邮袋．仅说

到普遍性国际组织，被认为是谨慎的做法。所说的公务通讯首先是指发生在组织内

部，即发生在该组织总部与其使团和办事机构或发生在这些使团和办事机构之间的

通讯，其次是指该组织和具有同样普遍性的其他国际组织的通讯。

36 第二条界定了“外交信使”和“外交邮袋＂的用语。在界定“外交信使”时，

该条还对条款草案的第三条作了补充，说该条以及草案全文所用的这一短语也指经

国际组织正式投权担任信使的人员，即受托负责保管、运送和递交邮袋的人，用于

进行第一条所界定的该组织公务通讯的人员．第二条只说到“国际组织”，没有加上

“普遍性”。省掉后一用语没有实质意义，是出于文字理由：否则案文会过于累赘．

至于“外交邮袋＂，这里所用的措词引自条款草案第三条第 1 款 (2).

37 主席说，如无反对意见，他将认为国际法委员会同意将巳作了必要修正

的该同样案文通过作为第三条第 3 款，正如它曾作为第 32 条的第 3 款和作为第一

任择议定书的第三条的第 3 款（见上文第 27-28 段）．

就这样议定．

38 马希乌先生指出了两项任择议定书第三条第 2 款在法文文本上不一致．

在第一任择议定书里，在词语“en vigueur”和 “entre les parties”之间有词语“dans

les relations" ，但在第二任择议定书里却没有这个短语．他是个主张语言精练的

人，所以建议第一任择议定书同第二任择议定书保持一致，而不是相反．

就这样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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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科罗马先生问到，第二条 (a) 使用了短语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

tion" ，而没有使用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是否因为这里所指的不是抽

象的国际组织，而是指可能巳授权某人做信使的特定的组织．

40. 卡莱罗·罗德里格斯先生（起草委员会主席）说，如果科罗马先生倾向

于使用短语“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他不反对．

41 扬科夫先生（特别报告员）说，在回答有关笫 28 条第 2 款的一个问题

时，他曾（在第 2130 次会议）解释说，在词语 “consula 『 bag”之前使用单词

"the" ，而不用 “a”是必须的，因为不是每一个领馆邮袋都应遵守该条所设想的程

序．但是，第二任择议定书草案是另一种情况，这里所用的词语应尽可能地具有一

般性．因此他能同意将第二条 (a) 中的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一语之前的单

词 “the" 敃为 “an” 。无论如何，税书处应仔细审查巳通过的所有案文，以便确保语

言前后一致，定冠词和不定冠词用得正确．

42 主席说，如无反对意见，他将认为国际法委员会同意通过第二任择议定

书草案及业巳通过的第三条第 3 款业经修正的案文（上文第 37 段）．

就这样议定．

笫二任择议定书草案通过．

43 扬科夫先生（特别报告员）回答埃里克松先生的询问说，第 8 条的有关

部分经修玫（见笫 2128 次会议，第 92 段起各段）后为：“外交信使应持有官方文

件，载明其身份和主要的个人资料，包括其姓名，适当情况其官方职位或职级

...... •;第 20 条英文文本最后一句经修改（见笫 2130 次会议，第 33 段起各段）

为： “Aninspection in such a case shall be conducted..,飞至于笫 30 条（见笫

2131 次会议，第 10 段起各段），他提议第 1 和第 2 款开首经修改后在英文中为：

"Whe 『e, because ofreasons of forcemajeure,.. •. 

就这样议定。

44 埃里克松先生建议把笫 28 条第 2 款（见笫 2130 次会议，第 89 段起各

段）中所用的词语“第 25 条所指的”改为“第 25 条第 1 款所指的飞他指出第 25

条第 2 款（同上，第 72 段起各段）所用的“物品”一词，其含义不同于该条第 1 款

同一个词具有的含义，所以他建议笫 25 条第 2 款末尾应改为“......第 1 款所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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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文件或物品以外的物件。”

45 扬科夫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他可以接受关于第 28 条第 2 款的建

议．关于第 25 条第 2 款，只要把“物品”改为“物件”便可以满足埃里克松先生的要

求了．

46 卡莱罗·罗德里格斯先生（起草委员会主席）赞同这些意见，因此建议

把笫 28 条第 2 款的相应部分改为：“......第 25 条第 1 款所指的公文、文件或物品

以外的……＂。在第 25 条第 2 款中，他建议把“物品”一词改为“物件”·

就这样议定。

47 帕夫拉克先生说，在本项目的审议将要结束时，他想再简要的说一下刚

刚通过的条款草案以及两项任择议定书与习惯法的关系问题．虽然特别报告员以及

国际法委员会的所有委员为完善和补充现有公约尽了最大努力，但未能把与本专题

有关的问题的所有方面都照顾到．他在起草委员会进行工作期间曾提出过此问题，

现在为了保持前后一致希望将以下记录在案：委员会讨论了这个问题，一位委员建

议此问题在未来的外交会议上接着讨论，并反映在未来的关于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

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的公约序言部分呈．

48 塞普尔维达·古铁雷斯先生说，本草案是自他担任委员以来委员会通过

的第一组条款，所以他愿意为如此重要的时刻做见证人并尤其愿意表示他本人对特

别报告员和起草委员会主席的钦佩，钦佩他们为指导委员会本专题工作顺利结束而

作出的孜孜不倦的努力．

49 海斯先生重新提到科罗马先生关于第二任择议定书第二条 (a) 的建议，

此建议已被起草委员会主席和特别报告员接受．他说他并非不同意把“internation

al organization” 一语之前的单词 “the” 改成 “an" ，而是必须指出，同样问题也出现

于第一任择议定书第二条 (b)、条款草案的第三条第 1 款 (1) 以及案文的其他许

多地方．他赞成为了保持前后一致，让第二任择议定书第二条原封不动，并因此呼

吁科罗马先生撤回建议。

50 他在结束发言时希望借此机会同塞普尔维达·古铁雷斯先生一样表达对

特别报告员和起草委员会主席的敬意．

51 扬科夫先生（特别报告员）强调英文不是他的母语，说定冠词或不定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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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的使用问题完全可以交给有专家协助的秘书处来处理．他发表一般评论说，对文

字做修饰性的修改往往偏离修改的目的．

52. 主席建议把此问题留给委员会秘书，由秘书负责使草案前后一致．

就这样议定．

53 小木曾先生说，特别报告员在答复他就笫 28 条所表达的保留意见（第

2130 和 2131 次会议）时曾解释说，第 1 款规定外交邮袋免除“直接或通过电子

或其他技术装置的＂检查并不阻碍未来公约的两个或更多的参加国根据它们之问的

协议而使用这类检查方法。特别报告员还说他将在评注里作必要的澄清．鉴于笫

32 条第 3 款的新措词（上文第 27 段），他想请特别报告员在评注的同一部分里写

明，这类协定不被视作与未来公约的目标和宗旨不符．评注当然应写明这是一位委

员的意见。

54 巴尔谢戈夫先生说，他就持有这种协定将与未来公约不符的观点．

55 扬科夫先生（特别报告员）重申他在早先一次会议上就第 28 条所做的

评论，说应由有关国家在互惠基础上行使主权权利而建立它们之间的制度．使外交

邮袋遵守领馆邮袋制度或使领馆邮袋遵守外交邮袋制度的双边协定已经有 130 多

个。电子和其他技术装置问题似乎是以后的问题，而不是现在的问题。他打算按照

历时已久的做法，给反映在评注中的意见加上开头语“一种意见认为......勹

二读通过条款草案

56 主席注意到关于该专题的条款草案的二读工作已经完成，因而建议国际

法委员会通过整套条款草案以及两项任择议定书草案．

关于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的条款草案以及两项任择

议定书二读一致通过．

57 索拉里·图德拉先生说，他在起草委员会里曾建议在条款草案里加上一

项规定，涵盖由两个名誉领事官员为馆长的领馆之问领馆邮袋的交换问题．特别报

告员在答复时提请注意 1963 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 58 条第 4 款，该款规

定：“不同国家内以名誉领事官员为馆长之两个领馆问，非经两有关接受国同意，不

得互换领馆邮袋．”所以他撤回了他的建议。然而，如果有关接受国有一个或两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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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1963 年维也纳公约的缔约国，那么他提出的问题还是有效的。因此他请求特别

报告员在评注里加上一段，论述两个荣誉领事交换领馆邮袋的问题．

58 埃里克松先生说，在通过各条时，他没有参加对各条内容的讨论，有一

条除外．他这样做是为了节省时间，也是因为他曾有机会在起草委员会里谈论他的

修改建议．起草委员会和特别报告员充分听取了他的意见．他确信，他的一部分修

改建议没有被起草委员会接受，因此也就不会有多数人赞同．所以他希望把他关于

委员会最后通过的条款中的一些条款的保留意见记录在案．

59 他在上届会议上提出的建议旨在使有关信使地位的规定降低到最少程度

以避免把这种地位等同于外交人员地位，从而使草案可以更普遍地被接受。首先，

草案的标题应是：“关于外交信使和外交邮袋的条款草案”，应牢记这套条款不仅涉

及没有人护送的邮袋的地位而且还涉及有人护送的邮袋的地位．他也支持麦卡弗里

先生关于在标题和在条款案文里把提到信使和邮袋的顺序都颠倒一下的建议．

60 第 2 条完全可以去掉。他一般不喜欢“不妨碍”这类条款。第 7 条也可以

删掉，因为该条说的是不言自明的事实。第 9 条笫 1 款所用的词语大不确定，不

能用在法律案文．无需讳言，编纂公约中的可比条款也存在着同样问题，但在实际

中各国对信使的国籍到底有无任何看法是令人疑问的．那些确有这类看法的国家可

向有关国家表示这些看法。第 2 款和第 3 款所述的情况过于详细。至于第 3 款所

提到的情况，他不明白在涉及国籍的所有可能排列中为什么就挑选出这两种情况．

编纂公约对这些类别一概没有提及。显然，第 9 条可以删除．

61 第 10 和 11 条没有任何用处．如果特别报告员早先提出的有关职务开始

的条款草案被保留，那么这两条还有用．现在的情况是，关于特权和豁免的要点巳

包括在第 21 条里。笫 13 条也可以不要，因为第 1 款没有给”便利”下定义，也因

为第 2 款用了修饰语“尽可能“.

62 第 17 条给接受国和过境国都施加了不必要的负担，不应放在草案里．

关于第 18 条，豁免本可仅限于对刑事管辖的豁免，如笫 1 款和第 5 款所规定的那

样，第 19 条第 2 款是一项过问琐事的条款，因此是不必要的．另外，第 20 条第

1 款是第 16 条所宣布的不可侵犯权的必然结果，因此可以去掉．

63 关于笫 28 条，他将只再次提及他在上届会议上提出的建议，该建议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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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委员会的报告里． 7 他在上次会议上就第 32 条发表了评论。

国际法委员会的建议草案

64. 主席提出，根据委员会章程第 23 条，国际法委员会应建议联合国大会

召开一次全权代表国际会议，以审议关于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

的地位的条款草案，并就此问题缔结公约和议定书。由于委员会通过的一项任择议

定书涉及普遍性国际组织的信使和邮袋，大会还需决定是否允许这类组织参加代表

会议。代表会议还需处理该公约的最后条款，包括解决争端的条款．

65 他请委员会通过该项建议草案的内容，把最后措词留给秘书处处理．

66 扬科夫先生（特别报告员）说，条款草案最终应采取何种形式，将由委

员会本届会议报告以专门一段来叙述。大会有关决议贵成委员会拟订＂适当的法律

文书”．这个问题曾多次子以讨论，尤其是在审议他的第八次报告

(A / C N.4 / 41 7, 第 32 至第 38 段）时被讨论过，委员会当时曾同意条款草案将

采取公约草案的形式。

67 托穆沙特先生指出，在某些情况下，例如 1969 年《特别使节公约）），委

员会就某一专题通过的条款草案不是交给外交会议，而是交给大会第六委员会，由

它把草案作为公约通过。这种做法免除了各国政府派代表参加会议的费用．此事对

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重要。他建议，大会可以决定是召集一次全权代表会议还是让

未来的公约在第六委员会范围内通过．

68 主席说，根据他提出的建议草案，实际上是由大会来决定如何通过未来

公约．建议中的主要一点是，条款草案应成为公约．

69 迪亚斯·冈萨曾斯先生提请注意委员会章程笫 23 条第 1 款 (c) 项，该

项授权委员会建议大会“向会员国推荐这项草案，以求缔结一项公约飞根据笫 1

款 (d) 项，委员会可建议大会”召开会议缔结公约飞按照这些规定，可由大会决

定由哪一个机构来通过未来公约。

70 主席说，如果没有反对意见，他将认为委员会同意通过他提出的建议草

7 见第 2130 次会议，脚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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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建议草案通过。

委员会的决议草案

71 勒泰先生作为委员会任职时间最长的委员发言说，按照惯例，在有关本

专题的工作结束时，委员会应向特别报告员表示感谢和赞赏．因此他建议通过下列

决议草案，这里有一项谅解是，决议的最后措词可由秘书处按照适当的先例予以调

整：

“国际法委员会，

“通过了关于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的条款草

案，

飞竺向特别报告员亚历山大一扬科夫教授表示深深的赞赏和热烈祝贺，

由于他不懈的努力和埋头工作，为草案的编写作出了杰出贡献，使关于外交信

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的条款草案编写工作取得结果。”

72 作为委员会的资深委员，他觉得可以补充几句表示希望：当正在讨论重

要事项时，委员们应尽量出席委员会和起草委员会会议．委员会正在遇到人才过多

的问题，这就是说，一些委员常常被叫去执行其他重要任务．结果，委员会在最需

要听到他们意见时不能总是如愿以偿．

73 麦卡弗里先生和弗朗西斯先生说，他们衷心赞同勒泰先生对特别报告员

的赞扬．

74. 锡亚姆先生说，没有发言的委员们也怀有对特别报告员的感谢和钦佩之

情，他们将以支持勒泰先生提出的决议草案来表达这种心情．

75 主席说，勒泰先生提出的决议草案将和委员会报告草稿的相应部分一并

审议．到那时委员们有机会向特别报告员表达他应得的敬意．

76 他建议委员会休会以便让规划小组开会．

就这样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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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 12 时 10 分敬会。

笫 2133 次会议

1989 年 7 月 7 日星期五上午 10 时

主愿：伯恩哈德·格雷夫拉特先生

气：巴哈纳先生、哈索内先生、阿兰焦－鲁伊斯先生、巴尔沃萨先生、巴尔

谢戈夫先生、比斯利先生、本努纳先生、卡莱罗·罗德里格斯先生、迪亚斯·冈萨

雷斯先生、埃里克松先生、弗朗西斯先生、海斯先生、伊留埃卡先生、科罗马先

生、马希乌先生｀麦卡弗里先生、思詹加先生、小木曾先生、帕夫拉克先生、斯里

尼瓦萨·拉奥先生、拉扎凡德拉朗博先生、勒泰先生、鲁库纳斯先生、塞普尔维

达－古铁雷斯先生、史先生、索拉里·图德拉先生、锡亚姆先生、托穆沙特先生、

扬科夫先生．

国家和国际组织问的关系（专题的第二部分）

(A/CN.4/401, 1 A/CN.4/424, 2 

和 A/ CN.4 / L.383 和 Add.1-3, 3 

A/CN.4/L.420, E 节， ST/ LEG/ 17) 

' 转载于《1986 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2 转载于《1989 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3 转载于《1985 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 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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